
附件 4 

 

从  

序号 事项名称 从轻处罚依据 适用情形 

1 因突发机械设备故障超

标排放污染物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 3 月通过，2021

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二条。 

排污单位按照规程对相关设施进行维护、保养，但在生产

过程中突发机械设备故障造成超过国家排放标准排放污

染物，按照规程及时维修实现达标排放的 

2 单位主动减轻违法行为

危害后果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 3 月通过，2021

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二条。 

单位主动减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

3 受他人诱骗实施生态环

境违法行为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 3 月通过，2021

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二条。 

受他人诱骗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 

4 配合查处违法行为有立

功表现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 3 月通过，2021

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二条。 

配合生态环境部门查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

5 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

掌握的违法行为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 3 月通过，2021

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二条。 

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

6 其他违法行为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 3 月通过，2021

年 1 月 22 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二条。 

其他依法应当从轻行政处罚的 

 
 


